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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订《郑州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办法》的

起草说明 
 
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 

《郑州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是

2009 年 12 月印发实施的。原《办法》实施以来，对规范房地产

市场交易秩序、维护交易双方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
但随着房地产形势的发展变化，以及上级关于商品房预售资金监

管工作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,原《办法》部分条款已不适应目

前工作需要，有必要予以修改和增加。 

二、修订的主要内容 

新修订的《郑州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（审议稿）》

共五章四十二条，与原《办法》相比，主要调整了六个方面的内

容。 

（一）明确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责任。市住房保障局负责

全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的监督、指导，各开发区、上街区、

县（市）住房保障部门具体负责辖区内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，

市房地产市场和产权交易管理中心受市住房保障局委托办理市

内五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。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负责指

导商业银行做好监管账户管理工作。河南银保监局负责对商业银

行预售资金监管的操作风险和合规性进行监督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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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商业银行准入和退出机制。住房保障部门会同人

行郑州中心支行、河南银保监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，确定承接商

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服务的商业银行。建立预售资金监管联席会议

制度，以两年为周期对监管银行组织考核评价，淘汰履行监管责

任不到位的监管银行。 

（三）实施预售资金分类管理。将预售资金分为重点监管资

金和一般监管资金。重点监管资金是指监管账户中确保项目竣工

交付所需的资金，当工程建设进度达到预售许可要求、主体结构

完成、竣工验收备案、不动产首次登记完成等节点时，企业可分

别按重点监管资金额度的 25%、55%、90%、100%的比例申请使用

重点监管资金。一般监管资金是指监管账户累计入账金额超出重

点监管额度部分的资金，企业可随时提取使用。 

（四）提高预售资金使用灵活性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超出

重点监管额度部分的资金用于该项目工程建设的，经住房保障部

门和监管银行核实后，可核减重点监管额度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凭

银行、第三方担保函可以申请抵顶不高于保函金额的监管资金。

开发企业取得预售许可证后因商品房销售不畅等原因，致使监管

账户资金达不到重点监管额度的，经住房保障部门监管机构核实

确认后，可依据项目工程进度，合理申请支取一定比例的监管资

金用于工程建设。 

（五）增加监管账户资金保全措施。监管账户被人民法院冻

结后，商品房建设工程款债权人、材料款债权人、租赁设备款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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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人等请求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资金支付工程建设进度款、材料

款、设备款等项目建设所需资金，或者购房人因购房合同解除申

请退还购房款，经项目所在地住房保障部门监管机构审核同意

后，监管银行应当及时支付，并将付款情况及时向人民法院报告。 

（六）强化责任追究。房地产开发企业违规挪用、划转、占

扣预售监管资金的，应及时足额返还。监管银行擅自拨付重点监

管资金的，应当负责追回资金，无法追回的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

任。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提供虚假材料或

采取其它方式协助房地产开发企业违规支取重点监管额度资金

的，移交相关部门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予以查处，将其违规

行为记入信用记录，并向社会公示。 


